《鸣凤镇农贸市场管理办法》起草说明

一、 起草背景
农贸市场是城乡居民“菜篮子”商品供应的主阵地、流通的主渠道，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。当前，鸣凤城区部分农贸市场在内部管理、环境卫生、食品安全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弱项。有效解决这些问题，既是推动农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，也是擦亮城镇文明底色、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现实需要。为进一步补齐农贸市场管理短板，全面提升规范化运营水平，结合本镇实际，特起草制定《鸣凤镇农贸市场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二、起草依据
本《办法》的起草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、地方性规定，并借鉴了先进管理经验。主要依据包括：
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湖北省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宜昌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办法》等。
本地实际与程序要求：起草过程深入我镇各农贸市场进行前期调研，并严格遵循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。初稿形成后，广泛征求了镇班子领导、县创城办、镇市场监督管理所、镇司法事务所等职能部门，以及相关社区负责人的意见，累计收集修改建议20余条。在此基础上，对《办法》内容进行了反复打磨和完善，确保其合法合规、权责清晰、具有可操作性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（审议稿）》共设8章32条，主要内容架构如下：
总则（第一至四条）：阐明制定《办法》的目的、依据、适用范围和关键术语定义。确立镇城乡建设办公室为日常监督管理的牵头单位，构建相关部门各司其职、协同配合的综合监管体系。
属地居委会管理职责（第五至十条）：明确属地居委会在农贸市场管理中的具体角色与责任，包括受托管理市场、发包经营权、督促设施维护、落实上级部门任务、监督考核承包方工作、协助调解矛盾纠纷等，强化基层组织的管理职能。
承包方管理规范（第十一至十七条）：规定市场承包方作为经营管理主体的责任与义务，涵盖市场准入管理、划行归市、制度建设、食品安全保障、环境卫生维护、设施设备管理、合同履行等方面。
经营者行为规范（第十八至二十三条）：对场内经营者的经营活动提出具体要求，包括证照公示、诚信守法经营、服从市场管理、履行食品安全责任、遵守活禽禁售规定、落实摊位卫生保洁等。
管理方失责处理与经营者违约处理（第二十四至二十八条）：分别明确了农贸市场承包方不履行管理职责、镇相关部门及属地居委会监管不力，以及场内经营者违反规定时的具体处理措施。处理手段包括经济处罚（如扣减履约保证金）、合同处置（如终止合同、清退出场）以及行政问责等，强化制度约束力。
日常管理与奖惩（第二十九、三十条）：建立日常巡查、部门监管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常态化监督机制。构建包括表彰文明经营户、奖励优秀承包方在内的正向激励体系，以及涵盖批评教育、经济处罚、解除合同、行政处罚乃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内的多层次违规处理体系。
[bookmark: _GoBack]附则（第三十一、三十二条）：明确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属和试行起始日期（自2026年1月1日起试行）。

